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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5 月 2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國發會推估 2025 年我國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 

人口 470 萬，佔比 20%)每 5 人中就有 1 位是 65 歲以上老 

年人。面對超高齡化社會來臨，可以預見未來長期照護業 

務將日益繁重，照護人力需求更與日俱增。爰此，請衛生 

局、社會處及勞青處研創更有效益的照護措施，提升服務 

量能，讓長輩能夠獲得最妥善的照顧，並減輕照護者負擔。 

主席裁示： 

1. 照服員除了專業精神更要有良好的態度，請於訓練課程

中加強認知態度，讓彼此有良好的互動、被照護者有更

好的感受。 

2. 解除列管。 

(二) 國小階段是孩子成長發育的重要時期，本府推動之「校園

餐點質量升級」，今年起更加碼每週供應 2次高鈣午餐，希

望讓孩子吃得好、長得高。惟近期接獲家長反映，學校選

用之部分魚類魚刺偏多，導致魚刺卡在孩子喉嚨，經家長

緊急接回就醫方才解除危機。為避免類似意外再次發生，

請教育處督促各校務必選用已去刺處理或魚刺較少的食材

供應，並於用餐時提醒學童多加注意，宣導細嚼慢嚥的用

餐習慣。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因應本府及鄉鎮市公所業務量日漸繁雜，且人才外流皆向 

六都發展，顯有地方政府員額編制不足之問題，請人事處 

向行政院人事總處表達該項議題，建請增加地方政府之員 

額編制，為地方政府留才。 

主席裁示：4個月後再提報。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 113 年 6月份及 7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動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財政處：擬處分坐落於本縣大湖鄉大湖段 1792 地號等 8筆縣有 

非公用土地(如附件清冊)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 大湖鄉公所：有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低收入戶 
          燃料補助辦法」可否放寬補助標準，嘉惠弱勢 

民眾案，提請討論。 
      工商處： 

(一) 依據「石油管理法」規定，本府權責為石油業者之銷售 

    管理，「台灣中油公司低收入戶燃料補助辦法」為台灣中 
    油公司基於社會公益目的自訂之相關售價優惠辦法，尚 

非法律規定事項。 

(二) 本府將協助發函請台灣中油公司考量城鄉差距，參酌大 

湖鄉公所之建議，研議補助辦法之適切性。 
      主席：請工商處協請委員向中油爭取南庄、三灣、大湖、泰 

安、卓蘭等偏鄉地區優惠補助。 

二、 大湖鄉公所：正值金針花綻放期間，賞花人潮眾多，感謝大 

湖分局協助警力疏導交通。 

      主席：前往金針花廊道的交通動線不佳，花季期間常造成當 

地交通堵塞，請相關單位前往視察，協助大湖鄉公所 

提出改善方案。 
肆、 意見交換(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本縣為落實垃圾源頭減量，配合環境部限塑政策，規定自今

年 7 月 1日起飲料店「不得提供一次性塑膠飲料杯」，請環保

局於新制上路前，加強辦理相關政策宣導，提醒業者遵守法

規，以免受罰，同時呼籲民眾養成「自備、重複、少用」的

綠色消費環保習慣，大家一起守護環境愛地球。 

二、 觀光署公布端午節 3天連假前 2日訂房率，本縣 83.91%為全

國最高。請文觀、環保、農業、警察等局處，持續加強督導

各業管觀光景點、公廁等公共空間之安全、清潔並加強交通

疏導工作，以奠定山城優質形象，將苗栗打造成觀光旅遊首



選城市。 

三、 教育部日前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督導辦法」，

明定學生早自習及午休時間不得進行考試等事項，並於今年

8 月 1 日開始正式實施。請教育處配合建立本縣督導機制，

透過實地視導，監督學校落實正常教學，以維教育公平正義，

給學生多元自主學習及休憩權益。 

四、 0403 地震嚴重衝擊花蓮經濟及觀光產業，本縣為協助花蓮 

提振觀光旅遊及振興經濟，鼓勵本縣縣民踴躍至花蓮轄區旅 

遊消費，每人每晚補助 500 元旅費，上限 1000 元，已請財 

政、主計處籌措財源 500 萬元用完為止，並請文觀局、社會 

處、民政處及農業處研提「獎勵苗栗縣民遊花蓮補助可行方 

案」，俾利後續申請補助核銷事宜，本案自今年 7月起實施， 

期望共同帶動花蓮觀光產業復甦，再現後山旅遊美麗風光。            

陸、散會：上午 8時 52 分。                                                                                                               


